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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光：胚胎干细胞获得的几种途径及其伦理
探讨

王延光

用不同胚胎来源研究干细胞产生的伦理问题不同，伦理的结论也不同 ( EthicalIssuesinHumenStem
CellReserch ,Rockville,Maryland,September1999)，应给予较深入的伦理探讨。成体干细胞可从成人
组织器官中提取，这种来源并不需要损伤胚胎，相关的伦理问题较少。但成体干细胞的研究应用不能代替胚胞
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问题较多，因此要思考胚胎干细胞的伦理问题。胚胎干细胞
来源一般有四种：选择性流产的人类胚胎组织中将发育成胎儿的原始生殖细胞产生的EG细胞，EG细胞有与ES细
胞相似的功能;由体外授精产生的人类胚胎产生的ES细胞，这些胚胎是治疗不孕症的夫妇不再需要的;由体外授
精产生的人类胚胎，形成的胚胎配子由捐献者专门为研究所捐献；由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或类似的克隆技术将成

人体细胞核移植入人或动物的卵泡内产生的人类胚胎或嵌合体胚胎。

一、 应用选择性流产的人类胚胎组织来源的伦理

应用选择性流产的人类胚胎组织中将发育成胎儿的原始生殖细胞产生的EG细胞于干细胞研究一般在伦理上
是可接受的，因为不存在摧毁活体胚胎的问题，避开了损害胚胎的生命。作者认为我国的干细胞研究可以此作
为来源。但以此来源获取EG细胞的伦理接受性与对流产的伦理接受性密切相关。某些对选择性流产有异议的人
对以此来源产生的EG细胞持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认为有些研究者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妇女有意地去怀孕，并影响
迫使妇女为研究做出流产的决定。因此伦理问题的焦点是要防止研究者有意地为获得研究干细胞的材料去伤害
妇女和胎儿。在中国，使用流产的人类胚胎组织要改变过去某些医院由医生自行决定的做法。

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是，妇女决定捐献流产胎儿组织与结束妊娠应该是分开的过程，妇女流产的决定先于捐
献，不要先于妇女做出流产的决定讨论捐献问题，流产是已经发生的与干细胞研究无关。研究者不可以提供经
济补偿给妇女。研究者确保不去引诱妇女为别人治疗、为金钱、为他人设计的干细胞研究目的流产。禁止任何
为使用胎儿的目的对流产时间和过程进行人为限制，捐献者不直接与接受者接触，供者和受者不要发生关系。
禁止任何形式的买卖胚胎，确保使用人类干细胞治疗人类疾病的目的和胚胎应被尊敬的宗旨不受到伤害。

二、 使用不孕症治疗后的剩余胚胎来源的伦理

使用不孕症治疗后的剩余胚胎来源做干细胞研究，因为分离干细胞时要毁坏胚胎，此时伦理争论的焦点在
于胚胎的道德地位。道德地位是指此事物或人期望他人有一个确定的对待以及他人如何去对待此事物或个人。
与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相关的深层次的伦理争论是：胚胎是不是人？什么是人？胚胎是不是生命？人的生命从
何时开始？胚胎是不是人类生物学生命（humanbiologicallife）？是不是人类人格生命（humanpersonal
life）？在对胚胎的道德地位争议中，有些人认为胚胎有与儿童和成人一样的道德地位，即有权利去生活，不
能为他人或社会的利益而被牺牲；胚胎有人的道德地位，人类不能在实验中损坏他。而另一些人认为胚胎只是
与人收集的其他细胞一样的一簇细胞，不应对研究他们有多少伦理的限制。

那些否认胚胎有道德地位的人认为胚胎与儿童和成人不一样，他们没有更多的心理或认知能力，而作为一
个完整的人，精神心理活动和认知能力是必需的。为最多人采纳的理由是意识及自我意识和推理能力，尽管事
实上很小的婴儿也没有这个能力。基督教认为不同阶段的胚胎有不同的道德地位。犹太教却认为胚胎离开子宫
后没有道德意义，在妊娠的前40天其道德地位就像水一样。其他的伦理问题还有：人类胚胎应如何处置？可操
纵胚胎的期限应该多长？是否可以移植胚胎到子宫内？是否可以买卖胚胎？

对人类胚胎的伦理地位问题，在两种极端的意见互不相容的情况下，如能寻找各方的一致点将有助于问题
的解决。事实上处理这些伦理争论涉及到权衡两种利益之间的张力，即治疗人类疾病的伦理意义和保护人类胚
胎的伦理意义。对此，作者认为可采取一个中间观点：干细胞来源是夫妇治疗不孕症后不再需要的胚胎，他们
决定不再储存也不希望捐献给别的不孕症夫妇，仅有的选择是放弃或销毁。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多的人可能会
同意，用即将放弃或销毁的胚胎治疗人类无法治疗的退化性疾病及致命的疾病是一个充分可信的理由。胚胎可
作为一种形式的人的生命来尊重，但尊重的水平应该不同。胚胎具有一定价值，应得到一定的尊重，但在有充
分理由时可以在一定的限制下被利用。胚胎研究的时间可限制在14天之内。因为14天前的囊胚还不是一个严格
意义的胚胎。

事实上反对流产的人，或认为胚胎有道德地位的人，也会同意在某些例外情况下胚胎的道德地位可以放
弃，如当母亲的妊娠是强奸的结果时，为了不给母亲今后的生活带来不幸，她们也同意流产胎儿。当为了抢救
患严重疾病母亲的生命时，也是母亲第一，胎儿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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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不孕和治疗后的胚胎进行干细胞研究利大于弊的理由还有，研究者使用实验室胚胎研究可详细地了
解干细胞提取的过程。因为干细胞的特性和培育办法的不同依赖于提取他们的条件和方法的不同，科学家可从
实验室里根据提取方法的不同得到一些关于干细胞特性的重要发现，而临床应用细胞治疗需要以为干细胞如何
提取的过程提供指导。另外，干细胞在培养时并不绝对稳定。在这些细胞生长的时候，在他们的基因形成的时
候，可能有不可见的改变。这样，在人类干细胞研究的头几年，反复培育那些目前研究中似乎稳定的干细胞，
确定它们的细胞特性十分重要，而这样的研究在人体内的胚胎上是无法实现的。

建议我国的干细胞研究应用这种不孕症治疗后的剩余胚胎来源，但要做如下限制：捐献者自主决定是否继
续存贮胚胎或捐献给其他夫妇；捐献者的决定不能是强迫的；不许有预先设计地获得胚胎；不能买卖胚胎；应
以最少量的胚胎用于最重要的研究；研究者不得在治疗不孕症时有目的地增加植入胚胎的数量和增加配子等。
从国外进口的胚胎要符合国内的管理规定。

捐献必须要强调知情同意，而且最好妇女及丈夫都要有知情同意，使他们确知怎样处置自己的胚胎，以避
免被强迫和剥削。知情同意应告知：干细胞研究对胚胎捐献者不提供利益；拒绝和同意捐献胚胎都不影响将来
的治疗和护理；告知目前正在进行的干细胞研究领域的一般情况和目前干细胞的特殊研究课题；告知胚胎研究
的资金来源和商业利益；弄清此胚胎将不会移植入任何妇女的子宫中，并且研究过程包括要销毁这个胚胎。

三、 为研究的目的捐献配子创造胚胎来源的伦理

与死亡流产胎儿及即将废弃胚胎这两种被动的干细胞来源比较，如果为研究的目的用主动创造的胚胎来获
取干细胞与为了生殖的目的主动产生一个胚胎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因为为生一个孩子以配子人工授精产生一
个胚胎和为研究目的捐献配子产生一个胚胎性质完全不同。尽管人类胚胎可能不被认为有与一般意义的人一样
的道德地位，但为研究目的把人类胚胎作为工具来使用没有给予胚胎适当的尊重和关心，是视胚胎为工具而不
是目的。而且主动捐献配子将面临许多社会问题。在中国当前流产胎儿及即将废弃胚胎这两种干细胞来源比较
丰富的情况下，在尚无干细胞研究必须在这样的特定来源下才能进行的情况下，目前没有理由必须有意为研究
捐献配子产生胚胎。当将来有足够的科学证据和社会赞同力及足够的伦理理由可为研究或治疗的目的产生胚胎
辩护时，这种直接的捐献和主动创造可以重新讨论。比如，可能将来干细胞某些重要的研究必须以为研究的目
的创造的胚胎才能进行，或干细胞研究必须要求严格条件下生出的胚胎。

四、 应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产生干细胞的伦理

克隆技术的另一个伦理问题是应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产生人类干细胞胚胎。应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产生人
类干细胞属于人的基础性和治疗性克隆。人的基础性和治疗性克隆是利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培育早期胚胎进行
基础性细胞和基因科学的探讨，及以由此衍生的胚胎干细胞来生产人类所需要的细胞、组织和器官用于治疗性
移植。用人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产生干细胞与有意通过体外授精产生干细胞一样，科学的、伦理的、法律的问题
都存在。

应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产生人类干细胞胚胎克隆的益处有：将大大促进干细胞基础理论研究、临床医疗及
干细胞在生物学、药物学及各个分支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干细胞通过核移植技术与基因工程相结合，可利用外
源基因导入、特定基因缺失和基因突变为基因治疗提供全新的手段；干细胞通过核移植技术与定向诱导分化技
术相结合可以得到大量基础和临床医用细胞；应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产生人类干细胞可建立研究人胚胎发育、
分化和遗传等问题的理想模型；将某人单个体细胞利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建立此健康人或病人胚胎干细胞系
是克服器官移植组织配型免疫排斥的难得的理想办法；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产生的胚胎与体外授精产生的胚胎不
同的是体外授精可能产生很多胚胎和不同细胞，而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可产生一个特殊种类的细胞，可以治疗身
体免疫性的疾病。

应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产生人类干细胞胚胎克隆的伦理争议有：人们对无性生殖和基因工程的异议；到目
前为止,体细胞核移植入人的卵母细胞中可能产生一个人的胚胎作为产生干细胞的来源在科学领域知道的较
少，用这样的技术产生的胚胎及干细胞的安全性未定；人们最为担忧的是会有人进行生殖性克隆，即将人体细
胞核移植技术产生的胚胎放入子宫中发育出克隆人。尽管1999年3月的国际人类基因组伦理委员会关于克隆的声
明曾认为，在罕见情况下、法律允许、当惟有在细胞培养中研究具有多元发育能力的胚胎干细胞才能促进对特
定疾病的治愈时，可以考虑其多元发育能力的胚胎干细胞在子宫内发育，但不是要克隆人。因此用人体细胞核
移植技术产生干细胞必须仔细地权衡潜在的利益和害处。在潜在的利益大于害处的情况下，人体细胞核移植技
术产生干细胞必须严格限制和按照某些规定进行。

人的治疗性克隆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展迅速。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中，韩国曾于1998年12月成功地进行了
人体胚胎细胞复制的实验。德国在1990年曾实施胚胎保护法，严格禁止克隆人及人体胚胎的研究，但2000年后
德国部分人士认为有必要修改胚胎保护法，允许少数研究中心从事以医疗为目的的克隆人体胚胎的研究。2000
年7月，澳大利亚卫生部长称澳大利亚政府仍将禁止克隆人，但可能将支持治疗性克隆。澳大利亚科学院也表示
支持治疗性克隆。澳大利亚科学家在2000年8月宣布他们在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完成了在小白鼠身上进行的�治
疗性克隆�技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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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任何涉及人类胚胎的研究都必须在《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令（HFEA，1990）》的管理下进行。人
类胚胎研究依据此法令颁发许可执照、进行监督。根据这个法令，使用人类胚胎进行的任何治疗、使用捐献的
配子，贮存任何卵母细胞、精细胞或胚胎，以及无照进行人类胚胎的研究都是违法的。该法令不允许为了治疗
研究而使用完整的人类胚胎获得干细胞。此法令在英国的生命伦理学界产生了很大争论。英国政府下令组成评
估团，评估英国治疗性克隆胚胎的可能性以及该问题在伦理上的争论。英国科学研究权威规范机构�人类遗传
学研究指导委员会�，以及�人类繁殖与胚胎学研究委员会�，1998年底向英国政府正式建议说，应允许开展
无性繁殖人类胚胎的研究。英国的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建议允许治疗性克隆产生新的胚胎。2001年1月英国通过法
律，干细胞研究可用废弃的材料，可以进行试管授精培养，但14天必须销毁。

2001年1月28日法国总理若斯潘表示，法国政府将允许对人体器官克隆技术进行用于医疗目的的研究，但严
禁进行克隆人的研究。澳大利亚联邦议会2000年12月５日凌晨通过了一项有关基因研究的法案，规定科学界可
以进行克隆羊的试验，但严禁克隆人以及人畜细胞合成的研究。据悉，该项法案是由澳联邦卫生部长伍尔德里
奇向议会提交的。法案规定，任何违规克隆与人类相似或相近的复制品和派生物的学者将被判入狱十年。不
过，这项法案并未彻底关闭克隆研究的大门，澳大利亚最知名的基因学者特鲁森教授表示，它一方面可以让公
众不必为克隆人的出现感到恐慌，另外也给科学家继续进行造福人类健康的基因研究留了一条路。另外，澳议
会还将就有关农作物和微生物基因研究方面的特许问题展开立法讨论。

1998年底，美国科学家的3个报告分别报道了干细胞研究的新近展。前2个报告报道了2个科学家小组在加利
福尼亚的一个GeronCorporation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下进行的研究。一个组在格尔哈特(JohnGearhart)的指导
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从流产胎儿原始生殖细胞中分离了人类EG细胞；另一个科学家小组由汤姆斯
(JamesThomson)(威斯康星大学)从治疗不孕症夫妇捐献的囊胚期胚胎中分离了干细胞（ES）。两类干细胞的结
构功能和潜能都很相似。第三个是1998年11月12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由AdvancedCellTechnologyof助
的干细胞研究项目已用人的体细胞植入牛的卵细胞中使体细胞转变成了原始状态，一些类似于人类干细胞
（ES）的细胞团已被分离了出来。

另外，两家美国公司的科学家已开始研究利用克隆技术培育人胚胎，希望大批量生产用于治疗疾病的干细
胞。这两家公司分别是设在加利福尼亚的杰隆公司和设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高级细胞医药公司。这是科学家
首次公开利用克隆技术培育人胚胎，也是科学家首次培育人胚胎用于医疗目的。他们对这项研究所具有的商业
价值充满了信心。这两家公司的科学家声明，他们并不培养发育完全的克隆人细胞或杂交克隆细胞，他们的目
标是利用新克隆的胚胎作为获得胚胎干细胞的来源。据报道，1996年，在马萨诸塞州高级细胞技术研究所工作
的这些科学家，使用了与英国罗斯林研究所克隆�多莉�类似的技术，克隆了一个雄性人类胚胎，它包含近400
个细胞。科学家在实验室条件下从一位男性腿部皮肤中提取了一个人体细胞的细胞核，然后将它插到一个由外
层蛋白质包裹着的被掏空内核的奶牛卵子里。这个卵子然后被放置于一个培养皿内，并浸泡在一种化学溶剂
中，使它误以为自己处于受孕状态，从而进行分裂发育，开始生成胚胎。这项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像�科学怪
人�锡德那样要造出克隆人来，而是希望利用克隆技术培育人体组织，用来治疗那些患有诸如神经损伤、糖尿
病、帕金森氏病等多种疾病的病人。 (《北京晚报》1999年6月28日，18版，转载英国《每日邮报》。)

关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3个报告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1998年11月14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写信给前美
国国家生命伦理学顾问委员会，要求他们对有关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权衡医学和伦理学的问题进
行全面评价。经过9个月的认真研究，前美国生命伦理学顾问委员会于1999年9月7日向克林顿总统提交了《人类
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学问题》的报告。委员会研究了大量的科学、医学、法律，特别是涉及人类胚胎干细胞和胚
胎生殖细胞研究的伦理学问题。委员会的报告针对不同领域提出了13条建议。《人类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学问
题》的两个基本点是：胚胎干细胞研究来源只局限于流产胎儿组织和不孕症治疗之后剩余的胚胎两种途径，同
时要在严格的国家审查和监督下进行。结论和建议包括：(1)联邦资助获取和使用胚胎干细胞的可接受性；(2)
获得捐献出死亡的胎儿和不孕症治疗后的胚胎妇女或夫妇知情同意的方法；(3)对出售胚胎和从使用这些胚胎中
得到利益的那些人的限制；(4)对国家和科研单位进行伦理考虑和审查的需要；(5)对私人研究的建议等。〖ZW
()GretchenVogel： BushiGrappleswithStemCell,Cloning ,Science,Vol292Jun29,2001.Pp
2409～2411〖ZW〗〗2000年美国政府在对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的指导方针进行了仔细审查后做出决定，同意利
用联邦基金进行克隆人类胚胎的研究。2001年4月，美国80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致信总统布什，要求他不要停止
提供对干细胞研究的联邦资助。当时，由联邦资助的科学家不能用人类的胚胎从事科学研究，而由私人资助的
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却有大量的胚胎干细胞。当年8月9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允许有限度地使用联邦基金资助已有
的人体干细胞胚胎系研究。

五、 应用嵌合体胚胎产生干细胞的伦理

以人的体细胞核移植入动物的卵泡中产生嵌合体，进行胚胎干细胞研究在国内一度成为争论的热点。中山
医科大学陈系古教授使用�核移植�技术将人类皮肤细胞核移植到家兔卵母细胞中获取具有全能分化潜能的人
类胚胎干细胞。近年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瑞金医院及上海市转基因研究中心也曾进行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将
人类体细胞核移植到牛卵母细胞和羊卵母细胞中获取胚胎干细胞的科研工作。此工作1996年美国的吉贝利(Jose
Cibeli)也做过。1998年11月12日在AdvancedCellTechnologyofWorcester私人资助下的麻省科学家在《纽
约时报》上宣布，他们使人体细胞融合到牛卵中产生了嵌合体，从嵌合体中分离出了类似人类干细胞的细胞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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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合体可认为是不同物种之间的杂合体。这种嵌合可在几个水平上进行：第一水平就是基因水平杂合，可
把人的大片段染色体杂合到动物的染色体上，可出现人的性状。第二水平可为细胞水平，如进行生殖细胞的嵌
合，可用人的体细胞核移植入动物的卵泡中，动物卵泡可激活人的体细胞进而产生干细胞。体细胞嵌合可以用
人的胚胎干细胞嵌合入动物囊胚中进行干细胞嵌合，动物的干细胞也可嵌合入人的卵泡中进行干细胞嵌合，还
可以利用人的配子与动物的配子制造嵌合体。第三水平可以在组织水平进行嵌合。 目前，用物种间基因水平
的嵌合进行体细胞核移植无论在技术上还是伦理上都较复杂，目前不宜做。人的配子与动物配子混合将产生纯
粹的杂交类，必须坚决反对，用动物的干细胞嵌合入人的卵泡中也有违常理。那么用人的体细胞核移植入动物
的卵泡中产生嵌合体胚胎研究干细胞是否可以？

根据科学家的探讨，用人的体细胞核移植入动物的卵泡中产生嵌合体研究干细胞的医学科研意义与用人的
体细胞核移植入人的卵泡中产生人的胚胎研究干细胞的意义基本相同。但科学家在实践中发现不用动物的配子
研究较难进行，因为用人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研究干细胞需要大量的人卵细胞，而人类妇女一生的卵子是有数
的，一月只能排出一个，较难得到。目前能够得到的仅是那些用药物刺激排卵做试管婴儿妇女的剩余卵子。正
常妇女取卵不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且，社会伦理和传统观念也不允许妇女为研究而捐卵。因此用人的体细
胞核移植入动物的卵泡中产生嵌合体研究干细胞便成了科学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有利和方便科研方法。

但是并不像中国国内某些报道所讲的那样，嵌合体胚胎研究干细胞可以避开人胚胎研究干细胞的伦理问
题。与以人的胚胎研究干细胞不一样的是，嵌合体胚胎的伦理问题首先是这个嵌合体胚胎的性质是什么，他是
完完全全的人吗？他产生的是人胚胎的干细胞吗？如果不是人胚胎的干细胞，用于人身上安全吗？事实上，尽
管嵌合体胚胎的形成主要以人的体细胞核染色体为指导，但动物卵泡内的线粒体DNA对嵌合体胚胎的形成也有一
定的作用。另外，此研究属初始阶段，目前尚无更多同行认证和在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技术的可行性和
安全性没有解决。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有人将嵌合体胚胎植入子宫，后果不堪想象。更有人担心嵌合体干细胞
的研究会对长远的群体遗传和进化产生影响。他们认为，物种分离具有进化的独特意义。毕竟，医生或研究者
面对的是个体，想的只是解决个体的病痛，没有从群体角度看问题。医生或研究者目前所看到仅是好处，不好
之处还没有看到。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从长远看，现在以功利为目的对胚胎进行工程化改造，对群体的多样
性和进化弊大于利。

鉴于用嵌合体胚胎研究干细胞存在上述伦理问题，对用嵌合体胚胎研究干细胞应严格限制，但对怎样严格
地限制要给予认真的伦理、政策性的思考并制定出具体措施。伦理的思考是：当一种技术既有好处又有害处，
且害处不可避免时，要尽量使害处减到最小。目前，如果用人体细胞核移植入人的卵母细胞产生人的胚胎研究
干细胞，人的卵母细胞来源足够使用，就应该以此方法代替用嵌合体胚胎研究干细胞。因此，要先从增加人的
卵母细胞来源着手，尽量应用死体捐赠卵子或卵母细胞，并发展促进死体未成熟卵成熟技术。但在人的卵母细
胞来源仍不够使用时，在不得已必须应用嵌合体胚胎研究干细胞而技术的可能性又不确定时，则必须有科学和
伦理学的限制。这些限制可包括：只使用已存在的用嵌合体胚胎研究分化培养的干细胞系进行研究；用于研究
干细胞的嵌合体胚胎不得超过14天；嵌合体胚胎不得放入子宫；用嵌合体胚胎研究分化培养的干细胞的研究单
位准入要严格把关；用嵌合体胚胎研究分化培养的干细胞用于临床时必须经过严格的动物实验并再次进行科学
和伦理的检验等等。〖ZW()StemCellTherapy: theethicalissues ,NuffieldCouncilonBioethics,
April2000.〖ZW〗〗

在我国，严格限制但不彻底禁止用嵌合体胚胎研究干细胞的政策性的思考是：尽可能保持我国的胚胎干细
胞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在国外，英国的法律不允许人的配子与动物配子混合，但是没有说不许把动物配子与
人的体细胞结合。干细胞研究的权威科学家曾透露，英国2001年底将允许用动物配子与人的体细胞结合的嵌合
体胚胎研究干细胞。虽然，美国总统布什只是宣布允许使用联邦基金资助已存在的人体胚胎干细胞系研究，但
此前，私人研究部门的科学家已经完成了一些干细胞的研究。目前，由私人资助的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有大量的
各种来源的胚胎干细胞。美国总统对私人的研究只是提出限制性的建议。而我国一旦以国家主管部门提出彻底
终止，便等于关闭了我国应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产生人类干细胞的大门，获得将来利益的可能性便不复存在。
在目前中国的胚胎干细胞研究已经与国外同步的情况下，做这种考虑是必要的。而且政策要根据人类胚胎干细
胞研究的科学进展，在三年后修订。作者期待着中国政府尽快出台既符合伦理又符合中国国情的人类胚胎干细
胞研究的政策。

（本文发表于《医学与哲学》2002年2月，第23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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